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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主 黨 立 法 會 議 員 秘 書 處 的 信 頭  

 

房 屋 協 會 執 行 總 幹 事  

 

蘇 慶 和 先 生  

 

 

蘇 先 生 ：  

房 屋 協 會 於 上 周 六（ 三 月 二 十 日 ）出 席 立 法 會 個 案 會 議 時 表 示 ， 房 協

在 於 業 主 要 求 下 容 許 業 主 先 檢 查 他 們 所 購 的 單 位 然 後 再 決 定 是 否 上 會 。 但

本 人 自 上 周 六 以 來 接 獲 不 少 疊 翠 軒 業 主 來 電 ， 希 望 房 協 能 以 書 面 向 業 主 保

証 上 述 安 排 。 本 人 敬 請 房 協 書 面 通 知 業 主 房 協 容 許 業 主 檢 查 他 們 所 購 的 單

位 然 後 再 決 定 是 否 上 會 ， 以 息 他 們 之 疑 慮 。 謝 謝 。  

 

 

 

立 法 會 議 員  李 永 達  

（ 林 佩 儀 代 行 ）  

 

 

一 九 九 九 年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 



房 協 五 十 載  攜 手 建 未 來  
 
 
 

敬 覆 者 ：  
 

非 常 感 謝  閣 下 來 函 ， 轉 達翠 軒 準 業 主 的 意 見 。 為 息 他 們 的 疑 慮 ，

房 協 已 於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去 函 各 準 業 主 ， 就 他 們 所 關 注 的 事 項 逐 一 說 明 ， 並

承 諾 在 地 盤 展 示 已 完 成 的 部 分 單 位 ， 分 批 邀 請 各 準 業 主 參 觀 ， 以 便 他 們 對

翠 軒 的 建 築 標 準 有 所 了 解 。 現 隨 函 附 上 致 各 準 業 主 的 函 件 副 本 一 分 ， 以

供  閣 下 參 考 。  
 
假 如  閣 下 對 上 述 資 料 有 何 疑 問 ， 請 來 函 或 致 電 與 房 協 聯 絡 。  
 
此 覆  

香 港 中 環 雪 廠 街 11 號  
政 府 合 署 西 翼 401-410 室  
民 主 黨 立 法 會 議 員 秘 書 處  
立 法 會 議 員  
李 永 達 先 生  

 
 

執 行 總 幹 事  
蘇 慶 和  

謹 覆  
（ 羅 浩 仁 代 行 ）  

 
 
 
一 九 九 九 年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 
 
附 件 ： 致翠 軒 準 業 主 函 件  
 


